附件3
中国安全生产协会技术发明奖申报要求

一、申报范围

申报项目属于安全生产、应急管理领域，并符合《中国安全生产协会安全科学技术奖奖励章程》的规定。

涉及国防、国家安全领域或商业秘密的保密项目及其完成人（未脱密）不属于申报范围。

二、奖项等级
“技术发明奖”设立一、二、三等奖，奖励安全生产、应急管理领域中在新技术、新产品、新系统及设计、生产、应用中作出重要技术发明的组织和个人。对作出特别重大贡献的，可以授予特等奖。获奖不超过《奖励章程》规定比例。
三、申报要求及条件
（一）申报要求。
1.前人尚未发明或者尚未公开。技术发明应为国内外首创，或者国内外已有但主要技术内容尚未公开，也未曾公开使用的；

2.具有先进性和创造性。科学技术水平及其推动安全科技创新，促进安全发展的作用和意义优于同类技术，且与国内外已有同类技术相比较有创新，有实质性的特点和显著的进步；

3.该技术发明成熟。经实施，创造显著经济效益或者社会效益，取得良好的应用效果；已获国家发明专利授权。

（二）申报条件。

1.申报项目在2023年8月15日至2026年8月15日之间，获得科技成果评价（鉴定）、验收等第三方评价报告。并经过半年以上的实际应用，证明技术先进、效益明显。

2.科技成果查新报告。

3.技术发明成果应取得发明专利证书；信息化平台应有软件著作权证书。

4.经济效益和广泛社会效益证明。
5.知识产权证明及公开发表的论著和检索报告。

四、申报方式

（一）协会会员单位可直接申报，也可推荐申报。

（二）非会员单位可通过以下3种方式推荐申报。

1.市级以上应急与安全生产、矿山等行业和科技主管部门推荐；

2.省级以上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社会组织推荐；

3.中央企业和大型企业集团总部推荐。

五、申报流程

申报人登录“中国安全生产协会安全科学技术奖申报评审系统”（http://www.kxjsj-safety.com），如实填写相关信息，生成打印《中国安全生产协会技术发明奖申报书》签字、盖章后，申报书+附件材料胶装成1册。原件1份寄送至评奖工作办公室（需推荐申报的应先提交推荐机构，由推荐机构以正式公函的方式统一报办公室）。
